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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檢察官吳文城、沈郁智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偵辦

雲林縣土庫鎮農會選舉賄選案件，已偵查終結，被告黃○聰﹙50 歲﹚

所為，係犯農會法第 47 條之 1第 1項第 2款之對於有選舉權之人期

約不正利益而約其選舉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嫌；被告陳○造﹙54 歲﹚

所為，係犯同條項第 1款之有選舉權之人期約不正利益而許以選舉權

為一定之行使罪嫌，均已提起公訴。 

本案經檢察官偵查發現，黃○聰為第 18 屆雲林縣土庫鎮農會總

幹事候聘人（已於民國 106 年 3 月 14 日獲聘為雲林縣土庫鎮農會總

幹事），陳○造則為雲林縣土庫鎮農會會員代表候選人（已於 106 年

2 月 19 日當選為雲林縣土庫鎮農會溪邊農事小組會員代表）。詎黃○

聰為求順利獲聘為雲林縣土庫鎮農會總幹事，遂基於對於有選舉權之

人期約不正利益而約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，於 106 年 1 月 9 日雲林

縣土庫鎮農會會員代表參選登記日後某日（106 年 1 月間某日），在

陳○造位於雲林縣土庫鎮之住處內，向陳○造表示，如陳○造當選農

會會員代表而取得理監事投票權後，投票支持伊指示之理監事，進而

使伊當選總幹事，其會設法幫陳○造之子陳○融在台塑六輕工業區安

排正職工作等語，陳○造為獲得上揭使其子陳○融在台塑六輕工業區

取得正職工作之不正利益，即允諾當選農會會員代表以取得投票權並

依其指示投票。 

農漁會選舉期間，本署已動員全體檢察官全力投入選舉查察，

檢、警、調形成綿密之查賄網絡，全力防制金錢及暴力介入選舉，本

案之偵辦，宣示本署打擊犯罪之決心，以維護選舉之公平公正性。 


